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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

普陀区教育学院合同订立要求
为规范我院的财务管理，现对我院经济活动中订立合同的有关要求做以下说明。
1、除发放人员经费外，凡超过3万元的一般经济活动（特殊项目如旅游等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）均须订立合同或协议。
2、合同订立的双方单位须具有法人资质，不能以单位下属的某个部门名义订立。
3、合同条款中须有明确的标的、数量、质量、价款（总金额须大写）、履行期限、地点和方式（运输、支付方式）、违约责任、解决争议的方法等。
4、在履行合同过程中，对已订立合同的条款如有变更，须订立“补充合同”。
5、订立合同的单位与开具发票的单位须一致，合同金额与发票金额须一致，合同中约定分期付款的，须按照合同约定进度支付相应的款项。
6、对已订立和执行的合同，复印件与发票一同交财务报销，原件交档案室保管，所有合同须编号按年整理归档。
《普陀区教育学院订立合同》工作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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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





经济活动需求（1、院长授权；2、符合“三重一大”程序要求）








当事人草拟合同





签订合同





院长审批





学院办公室审核








